
    民警日常走访，矛

盾纠纷初见端倪

“我们再也不能将房子出租

给这个公司了， 他们拖欠了许多

房租， 再这么下去， 要把我们的

园区也拖垮了。” 园区负责人忧

心忡忡。

前不久， 社区民警孙礼钢在

走访杨宅路上的一个园区时得

知， 园区方对于辖区内一家企业

拖欠房租的行为十分不满， 如今

两方对立态度明显， 矛盾有要激

化的趋势。 一向工作耐心细致的

孙礼钢不敢掉以轻心， 决定再走

访该企业摸清事情原委。 一来二

去， 问题浮出水面。

自今年 2 月起， 该企业一直

拖欠房屋租金， 园区方找到了企

业负责人协商退租及后续手续事

宜， 然而， 企业一方并不打算退

租， 双方不但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反而因态度不和愈发对峙。

听来听去， 公说公有理， 婆

说婆有理。 园区方是民营企业，

靠园区内企业租金盈利， 目前经

济压力也较大。 为了留住企业，

园区方已经多番实行过优抚政

策， 如若一味地为企业减免房

租， 自身的正常经营也很难长久

维系。 于该企业而言， 因家庭债

务影响， 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一度

下滑， 加上租金违约可能遭遇清

场， 该企业将随时面临倒闭。

“三所联动”帮扶企业

过难关

“我们不是不愿付房租， 是这

段时间确实困难， 希望园方能宽限

一下， 让我们能渡过这段困难期。”

企业负责人也有苦衷。 其实， 该企

业虽小， 但因有固定客源， 还是小

有盈利。 奈何目前债务缠身， 一时

间捉襟见肘。

园区方说的理由在理， 然而承

租企业也确有生存的难处， 难道只

能“两败俱伤”？ 多次上门走访后，

孙礼钢仔细分析现状， 心里渐渐有

了谱： 如果民警从中“说和”， 促

使园区方给予支持， 帮助其渡过难

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 民警又找到了园区方，

他们听出了背后的“声音”。 园区

方也不希望企业“关门”， 如果能

够在避免单方受损的情况下， 加强

彼此沟通， 消除误会， 从“对抗”

转向协商倒也是一条出路。 天山路

派出所依托天山商圈“三所联动”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马上启动了双

方的再次会面。 这一次和之前双方

的“剑拔弩张” 不同， 由派出所牵

头， 组织街道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

共同入企服务， 多角度、 全方位地

开展法治宣传引导， 促使彼此消除

拖欠房屋租金的误会， 引导双方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补充条款。

在多方协同沟通下， 双方达成

补充合同协议， 首先将拖欠的租金

减半优惠， 其次是下个月的租金减

半先付， 后期再平均补差的方式，

重构双方的互信互任。 在调解现

场， 双方表示， 对现在的补充条款

很有信心， 希望可以继续合作。

事后回访， 为企业发

展出谋划策

矛盾纠纷圆满解决， 孙礼钢还

是有点放心不下， 企业能否真正渡

过难关？ 他得空便“遛弯”到企业那

里询问经营状况。

为了推动该企业增加业务量，

逐步走向正轨， 民警提出一个大胆

设想， 能否依托社区平台， 会同街

道商会在线上线下组织该企业产品

品鉴和推广？ 同时， 民警还建议企

业负责人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企业

的知名度， 依托电商平台展示店铺

的产品， 增加客户的来源。 效果如

何呢？ “目前， 该企业订单量和经

营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各项经营项

目也有了新目标和新期待。” 孙礼

钢开心地说。

为不断打造天山商圈优质的营

商环境， 天山路派出所全力抓好防

风险、 保平安、 护稳定、 促发展工

作， 实现涉企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房屋购入八年

屋主迟迟未能入住

2016 年， 叶先生从张阿婆处

购得涉案房屋， 但对方一直没有履

行交付义务， 由此告至普陀区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普陀区法院判

决继续履行合同。 但是， 叶先生考

虑到张阿婆年纪比较大， 行动不

便， 故而允许她暂住在涉案房屋

内。

直到 2023 年， 涉案房屋迟迟

没有交付给叶先生。 无奈之下， 叶

先生只好向普陀区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也正是在此刻， 叶先生才得知

张阿婆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让叶先生接受不了的是， 张阿

婆的儿子施先生以照顾母亲的名义

住进了涉案房屋。 张阿婆去世后，

施先生仍一直住在房屋内且不愿意

搬离。

于是， 叶先生向公安机关报

案， 认为案外人施先生长期占有涉

案房屋不肯归还， 称施先生涉嫌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及寻衅滋事。 经调

查， 派出所认定叶先生报他人非法

侵入住宅案已由普陀区法院受理且

没有违法事实， 决定终止调查。

叶先生不服， 于 2024 年 4 月

起诉至上铁法院， 请求撤销被诉终

止调查决定。 此时， 距离叶先生购

买涉案房屋已有八年之久。

明晰争议焦点

实质性化解争议

上铁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宋廷

津受理此案后， 对案情进行了研判

分析， 认为案件的事实还是比较清

楚的， 主要争议点在于： 施先生住

进涉案房屋并拒不搬离是否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的行政违法行为。

经开庭审理后， 宋廷津法官认

为原告所报案件， 本质上是一起民

事纠纷， 且普陀区法院已经作出生

效判决， 并非非法侵入住宅的行政

违法行为， 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职责

范围， 派出所所作被诉终止调查决

定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

宋廷津深知八年纠纷， 想要一

朝化解绝非易事， 不单单需要法律

层面的对错输赢， 还需了解原告的

核心诉求。

为此， 宋廷津一方面与叶先生

多次沟通， 告知叶先生涉案民事纠

纷已经法院判决， 维护权益可以通

过申请执行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

另一方面， 就叶先生案件所涉的实

际情况， 与普陀公安分局及涉案派

出所进行协商沟通， 尽最大努力得

到属地公安机关的支持。

经多次协调， 涉案派出所表示将

以被诉终止调查决定为协调的契机，

安排社区民警敦促施先生搬离涉案房

屋并随时关注民事执行的情况。

最终， 在上铁法院、 普陀区法院

以及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下， 叶先生

和施先生协商一致， 施先生主动将涉

案房屋交付叶先生。 随后， 叶先生分

别向上铁法院及普陀区法院撤回所有

行政及民事诉讼。

至此， 叶先生涉诉的实质争议得

到彻底解决。 案件结案后， 叶先生特

意致电承办法官表示感谢。

本案是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行政案

件的协调化解案例。 本案的成功化解

对于今后此类案件的实质化解具有较

强的借鉴意义。

对于此案的成功调解， 主要得益

于以下几步： 首先， 应当辩证看待民

事案件与行政案件之间的关系， 在准

确定性的基础上抓住两案之间的连接

点， 聚焦案件根本争议， 找准协调化

解突破口 。 其次 ， 应当贯彻人民立

场， 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

避免落入机械司法的窠臼， 打破就案

论案的僵化思维， 从维护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角度出发， 以化解核心争议为

目标开展工作。 最后， 发挥好行政诉

讼 “多赢共赢” 的效果， 将与案件有

关联的尽可能多的协调化解力量纳入

到纠纷实质解决的过程中， 强化与行

政机关的外部互动和不同法院、 同一

法院不同部门之间的内部联动， 以多

方主体协同共治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

解。

【法官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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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感谢法官，压在心里

八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

电话那一头，当事人叶先生

兴奋地说道。 电话这一头，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

也如释重负。 忙碌多日，这

起因购房八年未能实际取

得而引发的行政案件终于

圆满化解。

一边是被拖欠了大半年房租的园区管理方，另一边是

生存压力很大的承租企业，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一拍两

散”还是相互扶持，关系到两家企业未来大发展。为了帮扶

辖区企业解忧纾困，日前，长宁公安分局天山路派出所在

深入践行“百万警进千万家”进企入户活动中，利用“三所

联动”机制，实现一起涉企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让陷于

经营困境的企业迎来了重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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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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